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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同达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股票自2023年11月27日复牌至12月27日收盘累计涨幅达75%，与同期大盘相比涨幅偏离

值较大。 请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风险。

● 公司已聘请审计机构完成了朗绿科技2023年上半年财务报告的审计工作， 并已聘请评估机构

完成了标的公司资产评估工作。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2023年6月30日，朗绿科技总资产

53,800.05万元，净资产22,447.37万元 ；2023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27,590.10万元，净利润773.68万

元。

● 公司接受资产捐赠事项对公司2023年度业绩影响无法准确预计。 公司将在2024年1月31日前

披露公司2023年度业绩预告，并由年审会计师对业绩预告情况发表专项核查意见。 公司将在2024年4

月30日前披露经审计的2023年度财务报告，财务数据以后续信息披露文件为准，不排除公司2023年度

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且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低）为负值的情形。

● 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显示， 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00.37万元， 净利润-697.50万

元。 如公司2023年度实现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且净利润为负值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

低），或2023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则公司股票将在2023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因触及财务类退市指标而退市。

一、公司接受资产赠与事项的相关情况

1、2023年11月23日，公司与上海淳明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崇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述

两者合称“捐赠方” ）、上海朗绿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标的公司” ）签订《赠与协议》，捐赠方将其

合计持有的标的公司51.0198%的股权（共计26,193,550股）赠与给上市公司，公司同意接受该等赠

与。 详见公司11月24日披露的临时公告：临2023-040。

2、2023年11月2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二部《关于对上海同达创

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接受资产赠与事项的问询函》 的公告。 详见公司2023年11月24日披露的临时公

告：临2023-041。

3、2023年12月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上海同达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接

受资产赠与事项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详见公司2023年12月2日披露的临时公告：临2023-046。

4、2023年12月1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接受资产赠与事项的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详见公

司2023年12月16日披露的临时公告：临2023-050。

二、公司股票交易波动情况

公司股票自2023年11月27日复牌至12月27日收盘，股价累计涨幅达75%，与同期大盘相比涨幅偏

离值较大。

除接受资产赠与事项及其后续相关公告外，公司没有其它应披露未披露信息。

三、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显示，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00.37万元，净利润-697.50万元。

2、公司接受资产捐赠事项对公司2023年度业绩影响无法准确预计。 公司将在2024年1月31日前披

露公司2023年度业绩预告，并由年审会计师对业绩预告情况发表专项核查意见。 公司将在2024年4月

30日前披露经审计的2023年度财务报告，财务数据以后续信息披露文件为准，不排除公司2023年度经

审计的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且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低）为负值的情形。

3、 如公司2023年度实现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且净利润为负值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

低），或2023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则公司股票将在2023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因触及财务类退市指标而退市。

4、 本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同达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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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此次给予长沙房产（集团）有限公司的同一关联

人长沙市长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湖南长房数创科技有限公司分别新增授信额度4.10亿元、0.10亿元。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本行给予长沙房产（集团）有限公司所有同一关联人的总授信额度合计21.85亿

元， 超出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5.10亿元， 已达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5%， 未达

1%，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26号--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要求，该关联交易须及时披露。

●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本行日常业务经营中的正常授信业务， 对本行的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

况不构成重要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与长沙市长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行拟向长沙市长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新增授信额度人民币4.10亿元， 授信产品为固定资产贷

款，授信期限3年。

（二）与湖南长房数创科技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行拟向湖南长房数创科技有限公司新增授信额度人民币0.10亿元， 授信产品为流动资金贷款，

授信期限1年。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长沙市长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市长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8月，法定代表人胡星星，注册地址为长沙市芙蓉区

浏正街41号，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主要从事物业管理；停车场运营管理；会议、展览及相关服务

等。截至2023年9月30日，长沙市长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资产2.70亿元，总负债2.63亿元，所有者权益

753.30万元，营业收入2.27亿元，净利润5.97万元。

长沙市长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为本行主要股东长沙市房产（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根据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规定，本行与其开展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湖南长房数创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长房数创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1月，法定代表人刘海清，注册地址为长沙高新开发区

尖山路39号长沙中电软件园总部大楼3楼G0233室，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主要从事网络技术服

务，物联网技术服务，软件开发等。 截至2023年9月30日，湖南长房数创科技有现公司总资产0.49亿元，

总负债0.40亿元，所有者权益952.94万元，营业收入0.24亿元，净利润-291.14万元。

湖南长房数创科技有限公司为本行主要股东长沙市房产（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国

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规定，本行与其开展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一般商业原则，根据交易期限、客户资质等情况参照同业市场同类业务市场价

格进行确定，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利率政策以及本行同类产品定价

管理制度。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本行日常业务经营中的正常授信业务， 符合监管部门相关法规要求及本行关

联交易管理规定，业务审查审批流程符合本行内部控制制度要求，对本行的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

不构成重大影响。

五、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26号一一商业银行信

息披露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本行《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

对长沙房产（集团）有限公司的同一关联人长沙市长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湖南长房数创科技有限公

司的新增授信属于关联交易，须及时披露，无须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关联交易经本行内部授权审批程序审查后， 已由本行董事会风险控制与关联交易委员会审

议通过，并已获得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本行对长沙房产（集团）有限公司的同一关联人长沙市长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湖南长房数创科

技有限公司分别新增授信额度4.10亿元、0.10亿元， 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的相关规定，前述交易事项纳入关联交易管理。 该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经营范围内发生的常规业

务，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没有损害本行和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的利益，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不影响本行独立性，并已依法履行了必要的内

部审批程序，一致同意该事项。

六、公告附件

1.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声明；

2.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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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于2023年12月27日下午

在长沙银行总行33楼3315会议室以现场加视频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10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董

事黄璋授权委托董事长赵小中代为行使表决权。 会议由董事长赵小中主持。 监事会监事长白晓，监事

龚艳萍、兰萍、张学礼、朱忠福，总审计师向虹、董事会秘书彭敬恩、首席风险官黄建良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并表决：

一、关于制定《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预期信用损失法实施管理办法》及变更模型参数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2023年四季度呆账核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听取了《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南监管局2023年上半年监

管情况通报的整改情况报告》。

会议通报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南监管局2023年度相关监管文书。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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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于2023年12月22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发出关于召开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3年12月27日下午在长沙银行总行33楼3301会议室

召开。 会议由白晓监事长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5人，实际出席监事5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并表决：

一、关于制定《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及其成员履职评价实施细则》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关于制定《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预期信用损失法实施管理办法》及变更模型参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三、关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2023年四季度呆账核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会议听取了《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南监管局2023年上半年监

管情况通报的整改情况报告》，并通报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南监管局2023年度相关监管文书。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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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家电网预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23年12月26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通过其电子商务平台发布了“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

百零三批采购（输变电项目第六次线路装置性材料招标采购） 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公示 ”（以下简称

“公示一” ）和“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3年新增第二十二批采购（输变电项目第二次35-330千伏材料

协议库存招标采购）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公示”（以下简称“公示二”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大连电瓷集团输变电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瓷材料” ）为推荐中

标候选人，现将有关情况提示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述

根据公示一，大瓷材料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百零三批采购（输变电项目第六次线路装

置性材料招标采购）～绝缘子包7、包14和包19的推荐中标候选人。 根据该公示内容，大瓷材料预中标

复合绝缘子5,600余支,预中标金额约900万元，瓷绝缘子预中标120,000�余片，预中标金额约4,320万

元。

根据公示二， 大瓷材料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3年新增第二十二批采购 （输变电项目第二次

35-330千伏材料协议库存招标采购）~绝缘子包3的推荐中标候选人。 根据该公示内容，大瓷材料预中

标15,000余片，预中标金额约160万元。

根据上述公示， 大瓷材料预中标金额合计约5,380万元， 占公司2022年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

4.46%。

上述中标公示媒体是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的电子商务平台，招标人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招标代理

机构为国网物资有限公司， 详细内容请查看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https://ecp.sgcc.com.

cn/ecp2.0/portal/。

二、交易对手介绍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为原国家电网公司，成立于2002年12月29日，2017年11月30日更名为国家电网

有限公司。 该公司是以投资、建设、运营电网为核心业务的特大型国有独资电力企业。

国网物资有限公司于2012年2月9日成立，是国家电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国家电网公司总部集

中招标代理平台和重大工程物资供应服务的专业机构，为电网建设、生产运行和经营管理提供高效招

标代理和物资供应服务。

2022年度，公司在国家电网公司集中招标项目形成收入约为8.35亿元，占当年经审计营业总收入

的69.23%。

三、项目中标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公司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项目中标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中标

项目的合同履行将对公司今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四、中标项目风险提示

1、本招标活动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组织的集中招标，待三天公示期满且无异议后，大瓷材料将被

确认为中标人，并将与各包段的电力公司分别签署项目合同。

2、截止本公告日，大瓷材料尚未获得正式的中标通知书，项目合同的签署仍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风险，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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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询价转让结果报告书暨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

比例超过1%的提示性公告

深圳市光峰达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光峰宏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金镭晶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Blackpine� Investment� Corp.� Ltd保证向本公司提供

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

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为24.00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8,694,315股。

● 股东深圳市光峰达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光峰宏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深圳市金镭晶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Blackpine� Investment� Corp.� Ltd（以下合

称“转让方”“一致行动人平台” ）参与本次询价转让。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

● 本次权益变动后，转让方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公司总股本的11.61%减少至9.46%，权益变

动比例累计超过1%。

一、转让方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截至2023年9月30日，转让方所持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峰科技” 或“公司” ）

首发前股份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光峰达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430,250 4.42%

2 深圳市光峰宏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662,374 3.39%

3 深圳市金镭晶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353,106 2.67%

4 Blackpine�Investment�Corp.�Ltd 3,994,011 0.86%

本次询价转让的转让方互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超过总股本的5%。

（二）转让方一致行动关系及具体情况说明

转让方深圳市光峰达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光峰宏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深圳市金镭晶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Blackpine� Investment� Corp.� Ltd互为一致行

动人。

（三）本次询价转让具体情况

序

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拟转让数量

（股）

实际转让数量

（股）

实际转让数

量占总股本

比例

转让后持

股比例

1

深圳市光峰达业投资

有限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0,430,250 4.42% 3,374,083 3,374,083 0.73% 3.69%

2

深圳市光峰宏业投资

有限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5,662,374 3.39% 2,061,030 2,061,030 0.45% 2.94%

3

深圳市金镭晶投资有

限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2,353,106 2.67% 2,460,400 2,460,400 0.53% 2.14%

4

Blackpine�

Investment�Corp.�

Ltd

3,994,011 0.86% 798,802 798,802 0.17% 0.69%

合计 52,439,741 11.35% 8,694,315 8,694,315 1.88% 9.46%

注：上表中出现的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四）转让方未能转让的原因及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二、转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一）一致行动人平台

本次权益变动后，一致行动人平台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将从11.61%减少至9.46%，不会导致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一致行动人平台于2023年12月27日通过询价转让减持公司8,694,315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1.88%；此外，因限制性股票归属致公司总股本增加，持股比例被动稀释总股本的0.27%，权益变动比例

累计超过1%。

1、基本信息

深圳市光峰达业投资

有限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基本信息

名称 深圳市光峰达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沙田社区砾田路2号B栋深圳开沃坪山新能源汽车

基地2号厂房212

权益变动时间 2023年12月27日

深圳市光峰宏业投资

有限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基本信息

名称 深圳市光峰宏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沙田社区砾田路2号B栋深圳开沃坪山新能源汽车

基地2号厂房212

权益变动时间 2023年12月27日

深圳市金镭晶投资有

限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基本信息

名称 深圳市金镭晶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沙田社区砾田路2号B栋深圳开沃坪山新能源汽车

基地2号厂房212

权益变动时间 2023年12月27日

Blackpine�

Investment�Corp.�

Ltd基本信息

名称 Blackpine�Investment�Corp.�Ltd

住所 香港

权益变动时间 2023年12月27日

2、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权益

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

比例

深圳市光峰达业投资有限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2020年11月27日至2023年11

月13日

人民币普通

股

- 0.10%

询价转让 2023年12月27日

人民币普通

股

3,374,083 0.73%

合计 - - 3,374,083 0.83%

深圳市光峰宏业投资有限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2020年11月27日至2023年11

月13日

人民币普通

股

- 0.08%

询价转让 2023年12月27日

人民币普通

股

2,061,030 0.45%

合计 - - 2,061,030 0.53%

深圳市金镭晶投资有限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2020年11月27日至2023年11

月13日

人民币普通

股

- 0.07%

询价转让 2023年12月27日

人民币普通

股

2,460,400 0.53%

合计 - - 2,460,400 0.60%

Blackpine�Investment�Corp.�

Ltd

其他

2020年11月27日至2023年11

月13日

人民币普通

股

- 0.02%

询价转让 2023年12月27日

人民币普通

股

798,802 0.17%

合计 - - 798,802 0.19%

注：

1、以上“其他”变动方式指公司因实施限制性股票归属致总股本增加，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2、上表中出现的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3、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 本次转让后持有情况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深圳市光峰达业投资有限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持有股份 20,430,250 4.52% 17,056,167 3.6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0,430,250 4.52% 17,056,167 3.69%

深圳市光峰宏业投资有限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持有股份 15,662,374 3.47% 13,601,344 2.9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5,662,374 3.47% 13,601,344 2.94%

深圳市金镭晶投资有限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合计持有股份 12,353,106 2.74% 9,892,706 2.1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2,353,106 2.74% 9,892,706 2.14%

Blackpine�Investment�Corp.�

Ltd

合计持有股份 3,994,011 0.88% 3,195,209 0.6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994,011 0.88% 3,195,209 0.69%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52,439,741 11.61% 43,745,426 9.4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2,439,741 11.61% 43,745,426 9.46%

注：“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之“占总股本比例” ，是以公司上市后总股本451,554,411股为基础测

算；“本次转让后持有情况” 之“占总股本比例” ，是以公司目前最新总股本462,211,338股为基础测

算。

三、受让方情况

（一）受让情况

序

号

受让方名称 投资者类型

实际受让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限售期

（月）

1 南京盛泉恒元投资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4,000,000 0.87% 6个月

2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2,100,000 0.45% 6个月

3 国泰君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1,300,000 0.28% 6个月

4 UBS��AG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600,000 0.13% 6个月

5 磐厚蔚然(上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230,000 0.05% 6个月

6 上海锐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210,000 0.05% 6个月

7 北京时代复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200,000 0.04% 6个月

8 上海牧鑫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54,315 0.01% 6个月

（二）本次询价过程

转让方与组织券商综合考虑股东自身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且本

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不低于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即2023年12月21日，含当日）前20个交易日光峰

科技股票交易均价的70%。

本次询价转让的《认购邀请书》已送达共计368家机构投资者，具体包括：基金公司76家、证券公司

53家、保险机构16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45家、私募基金175家、信托公司1家、期货公司2家。

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有效申报时间内，组织券商收到《认购报价表》合计26份，均为有效报价，

参与申购的投资者已及时发送相关申购文件。

（三）本次询价结果

组织券商合计收到有效报价26份。 根据认购邀请书约定的定价原则，最终8家投资者获配，最终确

认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为24.00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869.4315万股。 询价转让股份已获全额认购。 参

与本次询价转让报价的机构投资者合计有效认购金额约为4.48亿元， 对应转让底价的有效认购倍数为

2.19倍。

（四）本次转让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

□适用 √不适用

（五）受让方未认购

□适用 √不适用

四、受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五、中介机构核查过程及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询价转让的转让方、受让方、询价对象认购资格、认购邀请书的发送

范围等进行了审慎核查并认为：本次询价转让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

要求。本次股份转让通过询价方式最终确定股份转让价格。整个询价转让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科

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公司股东以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和配售方式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的

核查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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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12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鼓楼区模范中路39号公司二楼报告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86,826,35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1.0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陈颖奇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采

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金元贵、董事徐庆因工作请假，独立董事潘华因工作请假；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司法执行追回及回购股票注销相关

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7,674,274 96.81 9,152,076 3.19 0 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6,826,350 100.00 0 0 0 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5,899,515 99.68 926,835 0.32 0 0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5,899,515 99.68 926,835 0.32 0 0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5,899,515 99.68 926,835 0.32 0 0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5,899,515 99.68 926,835 0.32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73,889,315 100.00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3-6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获得了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议案1-2项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了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 请参见公司于2023年12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公告的《关于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及于2023年12月22日公布的会议资

料。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邓万昕、孙诗燕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88603� � � � � � � �证券简称：天承科技 公告编号：2023-031

广东天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12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春华路299号（公司全资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75

普通股股东人数 37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8,269,51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8,269,51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8.625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8.625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童茂军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广东天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广

东天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费维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暨聘请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269,5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广东天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269,5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269,514 1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

所暨聘请2023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2,656,

20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关于制定广东天承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师

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

案》

2,656,

20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

议案》

2,656,

20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2、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凯、李博然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天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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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近日，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信达” 、“公司” ）接到通知，公司已签订以下15项

担保合同：

1、公司已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银团贷款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

国贸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国贸汽车” ）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27,

5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0个月。

2、公司已与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银团贷款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信达

国贸汽车向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22,5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

10个月。

3、公司已与招商永隆银行有限公司签订《担保函》，为全资子公司香港信达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香港信达诺” ）向招商永隆银行有限公司申请1,300万美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折合人民

币9,331.27万元，期限2年。

4、公司已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广州信达点

钢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点钢” ）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5,000万元的融资

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2年。

5、公司已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厦门信达矿

业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矿业” ）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10,000万元的融资

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2年。

6、公司已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集美区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控股子

公司信达矿业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集美区支行申请10,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7、公司已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信达皖钢（厦

门）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皖钢” ）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1,000万元的融资

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8个月。

8、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东风汽车财务有限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

公司厦门信达通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通福” ）向东风汽车财务有限公司申请4,

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9、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

同》，为全资子公司厦门国贸汽车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进出口”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3,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10、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

同》，为全资子公司天津信达汽车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进出口”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3,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11、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自贸试验区象屿支行签订《最

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厦门国贸启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启泰” ）向赣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自贸试验区象屿支行申请9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12、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

同》，为控股子公司厦门信达宜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宜车”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厦门分行申请1,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13、公司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汽车” ）已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上海” ）向华

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8,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0个月。

14、公司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已与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订《保证合同》，为控股

子公司保利上海向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3,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期限3年。

15、公司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已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控

股子公司保利汽车（重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重庆” ）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申请

2,4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5个月。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3年1月17日及2023年5月25日召开的二〇二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二〇二二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对前述十二家子公司的担保情况如下：

2023年度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信用担保额度情况

被担保方 公司类别

年度审议通过

的总担保额度

被担保方本次使用的

担保额度

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

保余额

剩余2023年度内可

用担保额度

信达通福

资产负债率高于

70%的全资子公

司

人民币300,

000万元

人民币4,000万元

人民币92,026.36万

元

人民币207,973.64

万元

国贸进出口 人民币3,000万元

天津进出口 人民币3,000万元

国贸启泰 人民币900万元

信达国贸汽车

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全资子公

司

人民币860,

000万元

人民币27,500万元

人民币228,686.31万

元

人民币631,313.69

万元

人民币22,500万元

香港信达诺 人民币9,331.27万元

广州点钢

资产负债率高于

70%的控股子公

司

人民币270,

000万元

人民币5,000万元

人民币72,480.00万

元

人民币197,520.00

万元

保利上海

人民币8,000万元

人民币3,000万元

保利重庆 人民币2,400万元

信达矿业

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控股子公

司

人民币290,

000万元

人民币10,000万元

人民币118,300.00万

元

人民币171,700.00

万元

人民币10,000万元

信达皖钢 人民币1,000万元

信达宜车 人民币1,000万元

注：资产负债率以被担保方最近一年经审计财务报表或者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数据孰高为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厦门信达国贸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2年2月1日

注册地：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4688号国贸中心B栋21层

法定代表人：黄俊锋

注册资本：43,788.426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零售；汽车零配件零售；其他电子产品零售；五金零售；汽车租赁；商务信息咨询；物

业管理；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其他日用品零售；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持有该公司99.70%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该公司0.30%股权。

截至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250,918.75万元，负债总额147,678.49万元，净资

产103,240.26万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3,105.80万元，利润总额-1,050.06万元，净利润-744.49万

元。 截至2023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248,907.09万元，负债总额146,496.17万元，净资产

102,410.92万元；2023年1-9月，营业收入1,778.96万元，利润总额-959.23万元，净利润-760.60万元。

信达国贸汽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香港信达诺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1年7月21日

注册地：FLAT/RM� C� 32/F� LIPPO� CENTRE� TOWER� 1� 89� QUEENSWAY� HK

注册资本：2,000万美元

主营业务：进出口贸易。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10,833.09万美元，负债总额5,221.19万美元，净资

产5,611.90万美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20,839.97万美元，利润总额860.98万美元，净利润718.88万美

元。 截至2023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6,849.79万美元，负债总额1,696.56万美元，净资产5,

153.23万美元；2023年1-9月，营业收入8,655.24万美元，利润总额-549.42万美元，净利润-458.76万

美元。 香港信达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广州信达点钢供应链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6年4月7日

注册地：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科汇二街5号901房

法定代表人：姜峰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化工产品批发（危险化学品除外）；矿山机械销售；贸易代理；佣金代理；商品寄卖（寄卖

许可类商品的，需取得相应许可文件方可经营）；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等。

股权及持股比例：公司持有该公司51%股权，福建腾卓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49%股权。

截至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15,894.22万元，负债总额12,050.15万元，净资产

3,844.07万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166,488.60万元，利润总额582.56万元，净利润436.59万元。 截至

2023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25,045.20万元，负债总额20,996.76万元，净资产4,048.43万

元；2023年1-9月，营业收入125,711.07万元，利润总额271.50万元，净利润203.63万元。 广州点钢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

4、厦门信达矿业资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0年8月10日

注册地：厦门市同安区汀溪镇汀溪一里148号之三十一

法定代表人：陈德银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金属矿石销售；金属材料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

销售；机械设备租赁；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金

属制品销售等。

股权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51%股权，云南曲靖呈

钢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49%股权。

截至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资产总额24,544.90万元，负债总额2,339.25万元，净资产22,

205.65万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1,025,584.37万元,利润总额96.25万元，净利润71.67万元。 截至2023

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63,942.98万元,负债总计40,037.80万元,净资产23,905.18万元；

2023年1-9月，营业收入168,913.23万元，利润总额2,274.49万元，净利润1,705.87万元。信达矿业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

5、信达皖钢（厦门）金属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1年12月13日

注册地：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浦林路158号205室之十二

法定代表人：石洁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金属矿石销售；金属材料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

销售；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金属结构销售；模具销售；有色金属合

金销售；耐火材料销售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51%股权，安徽首矿大

昌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49%股权。

截至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资产总额27,687.27万元，负债总额5,445.06万元，净资产22,

242.20万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149,905.01万元,利润总额2,974.63万元，净利润2,232.43万元。 截至

2023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25,252.29万元,负债总计1,564.19万元,净资产23,688.11万

元；2023年1-9月，营业收入171,615.33万元，利润总额1,947.59万元，净利润1,444.55万元。 信达皖钢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厦门信达通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0年8月27日

注册地：厦门市同安区同集北路567号

法定代表人：苏杨

注册资本：8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品牌汽车（九座及以下乘用车）零售；保险经纪与代理服务(机动车辆保险)；其他车辆零

售；二手车零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摩托车零售；摩托车零配件零售；其他电子产品零售；汽车维护与保

养（不含维修与洗车）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3,694.10万元，负债总额4,465.97万元，净资产

-771.87万元；2022年度， 营业收入18,578.22万元， 利润总额-89.27万元， 净利润-89.27万元。 截至

2023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4,063.75万元，负债总额5,135.91万元，净资产-1,072.16万元；

2023年1-9月，营业收入9,141.42万元，利润总额-302.39万元，净利润-302.59万元。 信达通福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

7、厦门国贸汽车进出口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12月3日

注册地：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保税港区）海景路268号3#楼402室之五场所

法定代表人：黄晓育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汽车零配件

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汽车拖车、求援、清障服务；进

出口代理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集团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2年12月31

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6,062.04万元，负债总额4,030.44万元，净资产2,031.60万元；2022年度，

营业收入13,309.39万元，利润总额264.28万元，净利润198.07万元。截至2023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8,863.52万元， 负债总额6,731.03万元， 净资产2,132.49万元；2023年1-9月， 营业收入14,

106.51万元，利润总额135.56万元，净利润102.37万元。 国贸进出口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8、天津信达汽车进出口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1年11月08日

注册地：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综合保税区）澳洲路6262号查验库办公区202室（天津东疆商务秘

书服务有限公司自贸区分公司托管第4985号）

法定代表人：黄晓育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机动车修理和

维护；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电气设备销售；五金产品批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电车销售；销售

代理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国贸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4,706.50万元，负债总额3,645.87万元，净资产1,

060.63万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1,221.97万元,利润总额63.04万元，净利润61.49万元。 截至2023年9

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2,001.47万元，负债总额1,018.56万元，净资产982.91万元；2023年1-9

月，营业收入12,390.77万元，利润总额-81.82万元，净利润-77.72万元。 天津进出口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

9、厦门国贸启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8年3月13日

注册地：厦门市同安区同集南路3131号

法定代表人：苏杨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租赁服务（不含出版物出租）；汽车旧车销售；机械设备租赁；汽

车零配件零售；二手车经销；科技中介服务；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信息咨询服务（不含

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12,659.58万元，负债总额12,165.58万元，净资产

494.00万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46,135.61万元，利润总额436.69万元，净利润436.69万元。 截至2023

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10,496.99万元，负债总额10,014.46万元，净资产482.53万元；2023

年1-9月，营业收入28,379.70万元，利润总额-12.08万元，净利润-12.08万元。 国贸启泰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

10、厦门信达宜车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3年4月23日

注册地：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珩田路510号6楼676室

法定代表人：洪少勇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货物进出口；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二手

车经纪；进出口代理；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电车销售；销售代理；汽车装饰用品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

机械设备销售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国贸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51%股权，厦

门市宜车时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49%股权。

截至2023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3,112.75万元， 负债总额2,052.48万元， 净资产1,

060.27万元；2023年4-9月，营业收入2,841.71万元，利润总额58.26万元，净利润58.26万元。 信达宜车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1、保利汽车（上海）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7年4月1日

注册地：上海市闵行区华翔路299号第1幢101室

法定代表人：黄亮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二手车经销，销售汽车、汽车零部件、润滑油、润滑脂，汽车租赁，商务咨询，废旧物资回

收（除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房屋租赁，房地产开发、经营，机动车维修。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33,906.28万元，负债总额33,629.89万元，净资产

276.38万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37,138.53万元，利润总额-944.41万元，净利润-969.14万元。 截至

2023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14,365.76万元，负债总额14,325.26万元，净资产40.50万元；

2023年1-9月，营业收入22,139.59万元，利润总额-169.12万元，净利润-235.88万元。 保利上海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

12、保利汽车（重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7年4月19日

注册地：重庆市两江新区金开大道15号附5号

法定代表人：黄亮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销售：汽车、汽车零配件、润滑油、润滑脂、日用百货、服装；货物进出口业务；汽车租赁；

汽车维修；汽车清洗服务；检验检测服务；汽车信息咨询；二手车经纪。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12,797.72万元，负债总额10,110.20万元，净资产

2,687.52万元；2022年度， 营业收入15,615.23万元， 利润总额312.98万元， 净利润234.73万元。 截至

2023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8,340.14万元，负债总额5,466.84万元，净资产2,873.30万元；

2023年1-9月，营业收入11,496.31万元，利润总额185.78万元，净利润185.78万元。 保利重庆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

三、合同主要内容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对手方名称 担保金额 担保范围 期限

厦门信达

信达国贸汽

车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27,500万元

27,500万元融

资额度

10个月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22,500万元

22,500万元融

资额度

10个月

香港信达诺 招商永隆银行有限公司 9,331.27万元

9,331.27 万 元

融资额度

2年

广州点钢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5,000万元

5,000万元融资

额度

2年

信达矿业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10,000万元

10,000万元融

资额度

2年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集

美区支行

10,000万元

10,000万元融

资额度

1年

信达皖钢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1,000万元

1,000万元融资

额度

8个月

信达国贸汽

车

信达通福 东风汽车财务有限公司 4,000万元

4,000万元融资

额度

1年

国贸进出口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3,000万元

3,000万元融资

额度

1年

天津进出口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3,000万元

3,000万元融资

额度

1年

国贸启泰

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自贸试验区

象屿支行

900万元

900万元融资额

度

1年

信达宜车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1,000万元

1,000万元融资

额度

1年

保利汽车

保利上海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8,000万元

8,000万元融资

额度

10个月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3,000万元

3,000万元融资

额度

3年

保利重庆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2,400万元

2,400万元融资

额度

1年5个月

注：担保方式均为连带责任担保。

四、反担保情况

信达国贸汽车、香港信达诺、信达通福、国贸进出口、天津进出口、国贸启泰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未

提供反担保。保利上海、保利重庆系保利汽车全资子公司，未提供反担保。控股子公司广州点钢、信达矿

业、信达皖钢、信达宜车通过其他股东超额担保或签署反担保保证书的方式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 公司2023年度经审议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为折合人民币1,720,000.00万

元。其中，2023年度新签署的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合计为折合人民币511,492.67万元，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02.22%，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折合人民币1,208,507.33万元。

截至公告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余额为折合人民币624,742.67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246.99%。

上述担保为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对合并报表外单位

提供担保，没有发生涉及逾期债务、诉讼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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